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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

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现就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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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同意子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生产运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 亿元

（含 3 亿元）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，且该额度

内资金可循环使用，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内有效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江波、徐勇、柳絮、叶鹏智 

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


